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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工办发〔2022〕18 号

关于落实中华全国总工会
《加大工会经费投入助力疫情防控与

经济社会发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总工会，各省级产业工会，各单列单位工会，省总各

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现将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<加大工会经费投入

助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（总工办发

〔2022〕1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措施和

要求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发挥工会组织助推作用。各级工会要认

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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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工会经费助力

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，发挥工会组织的助推作

用，采取措施扎实做好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，为陕西经

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工会力量。

二、加快推进重点工作，确保全年目标任务完成。各级工会

组织要根据年初预算安排，合理安排工作进度，加快推进重点工

作。省总工会今年安排 2 亿元资金用于城市困难职工帮扶、产业

工会队伍建设改革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及权益保障服务、提

升职工生活品质、常态化送温暖、小微企业经费返还、劳模工匠

人才创新及学历提升、落实技术工人待遇、技能大赛、工匠创新

工作室、职工教育及农民工“求学圆梦”等重点工作，保障全省

工会重点工作有力推进。

三、做好疫情防控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保障工作。各级

工会组织要把疫情防控、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、工会送温暖（清

凉）及困难帮扶等工作资金纳入年度预算予以保证。按照《陕西

省总工会关于加强新冠疫情防控专项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》标

准，做好对医务人员和疫情防控一线职工的慰问，做好对新就业

形态劳动者入会和保障服务工作，加大工会经费对受疫情影响较

大的特困行业职工及时开展慰问，帮助其渡过难关。鼓励支持一

线职工提升学历。各级工会可列支专项经费，对一线职工特别是

农民工、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职学历提升给予补助，助力我省产

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。省总工会今年安排 7600 万元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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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保障疫情防控、求学圆梦、送温暖（清凉）及困难帮扶等工作。

四、落实好小微企业工会经费支持政策。县级以上工会

按照全国总工会和省总工会有关小微企业返还政策的要求，按照

省总工会财务部提供的小微企业信息，简化返还手续，主动及时

返还，做到应返尽返，确保小微企业工会经费全额返还。各级工

会可根据当地政府规定，对承租工会所属房产的困难小微企业、

个体工商户可以减免一定期限的租金。省总工会本级今年安排

2500 万元用于保障小微企业经费返还工作，全省各级工会对小

微企业经费返还将超过 1 亿元。

五、用好工会经费促进消费复苏和乡村振兴。各级工会组织

要严格按照《陕西省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执行，

职工慰问品的采购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，优先选择我省脱贫和乡

村振兴重点帮扶地区生产、销售的帮扶产品，可从脱贫地区农副

产品网络销售平台（原扶贫 832 平台）、陕西乡村振兴帮扶云平

台选择，采购金额应达到当年慰问品金额的 30%以上。独立管理

的工会组织食堂应当按照不低于 10%的比例预留年度食堂食材

采购份额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。

六、支持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和小微企业发展。各级工会组

织在组织开展职工（劳模）疗休养活动时，根据《中华全中国总

工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民建设等相关工会经费使用管理

的通知》中“确需购买外部服务的，根据采购管理的有关规定，

履行必要的采购程序，选择旅行社承接”。严格按照《陕西省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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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办法实施细则》中“可以选择委托具有资质

的旅游机构组织活动，但必须签订协议”的规定执行。基层工会

可以用工会经费为会员选择性购买人均年度不超过 100 元的省

级范围内的旅游年票。

七、广泛参与全民健身运动，提升职工综合素质。严格按照

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全民健身等相关工会

经费使用管理的通知》，工会经费可以用于全民健身、消费帮扶、

职工（劳模）疗休养和委托旅行社开展春秋游。基层工会每年可

按照人均年度不超过 1000 元标准为职工购买健身服务（不得以

商业预付卡的形式购买健身服务），所需经费纳入基层工会年度

收支预算。但基层工会年度文体活动支出预算不能全部用于购买

健身服务支出。购买健身服务的项目由基层工会结合实际制定具

体办法，经基层工会委员会或工会代表大会批准后执行。

八、各级工会组织要加大对职工互助保障项目的经费投

入力度，做优职工互助保障品牌，不断扩大互助保障计划覆盖面。

九、依法足额拨缴工会经费。各级工会组织要严格按照

《工会法》规定，及时足额计提、拨缴工会经费。基层单位要加

强与单位行政部门的沟通协调，落实基层工会法人主体责任，协

调单位行政依法足额拨缴工会经费，确保各项措施的经费保障。

十、根据《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关于印发<加大工会

经费投入助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的若干措施>的通知》要求，

各级工会经过必要的程序，可以动用以前年度经费结余落实各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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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，确保措施得力可行，经费保障有力。

十一、各级工会组织要统筹各项资金使用，建立工作台账，

及时了解各项措施落实进展情况。工会财务、经审部门要加强财

务与经审监督。请各市级工会、各省级产业工会及单列单位工会

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前将落实情况报省总财务部。

陕西省总工会办公室

2022 年 8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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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总工会办公室 2022 年 8 月 12 日印发


